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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
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
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
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确保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
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
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
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
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
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
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

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推
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
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
责任倒查问责制。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
法，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
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
民陪审员制度，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
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
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
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
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完
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绝不允许法外开恩，
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下转A08版）

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3
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这就是：完善以宪法为

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
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
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
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
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
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
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
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
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
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
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
性。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
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
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
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
程序机制。完善立法体制，加强

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
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
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
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赋予设
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深入推进科
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项目
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
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
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
立法途径。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
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
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
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
到落实。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
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
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
持依宪执政

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
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
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
的法治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
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健全依法
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
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
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
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

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
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健全行政
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坚持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
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
执法力度，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
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
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
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
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
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
公开。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
任追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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